
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中心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的管理，提高实施效

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活动，包括公益项目内的单次活动、承接

的服务项目单次服务活动、对外合作开展的活动、党建活动、团建活

动、学习活动及由中心组织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主办、联合主办、协

办、承办）的相关活动。

第三条 本中心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活

动归项目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属于党建、团建、学习及其他以组织名

义开展的活动原则上由综合事务管理部门负责管理，特殊情况下由执

行中心负责人执行专人负责。

第四条 开展活动前一般应提前三个工作日以上提交活动（服务）

计划，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提交执行中心负责人审核后实施。筹备期

较长的应在全面筹备前提交计划。

活动计划应包括活动隶属关系（独立活动还是隶属于某一个项

目）、开展依据、活动目的、活动组织单位、活动内容及流程、活动

组织人员分工及现场需要其他工作人员支持及招募志愿者的计划、安

全与风险预案、传播计划、经费预算及来源等内容。

第五条 活动负责人可以由中心工作人员、兼职人员、核心志愿

者担任，活动负责人主要职责如下：

（一）负责活动整体统筹管理工作。按照活动计划统筹活动筹备、

活动现场管理、活动总结等活动管理工作。

（二）负责活动场地管理工作。对活动场地进行踩点，并检查设

施设备、评估活动安全性、活动现场布置协调等工作。



（三）负责活动对外联络协调工作。包括活动中各类合作伙伴、

外部专家等相关利益群体联络协调工作，加强与活动中相关合作伙伴

的沟通对接，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及具体安排；

（四）负责活动志愿者管理工作。包括活动中志愿服务岗位开发、

志愿者招募、志愿服务岗位分工、岗前培训、志愿者签到、志愿服务

时长录入、志愿者安全保障、志愿服务效果评估等工作。

（五）负责活动物资管理工作。负责活动现场布置、活动宣传物

料、活动礼品等宣传内容的设计工作，经审核后由综合行政部负责统

一制作（采购）交活动执行团队现场布置、发放等工作，并做好工作

台账。

（六）负责活动财务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活动预算编制、执行、

费用报销等工作，对活动参与人员费用支付及报销进行管理审核，确

保费用支出合理、合法、合规。

（七）负责活动团队的管理、外部专家的确定和日常联络工作。

（八）负责活动活动总结评估工作。活动结束后及时组织工作人

员、志愿者及相关参与人员进行活动总结，对活动中的经验和教训进

行总结，并在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报告；负责对服务对

象进行抽样反馈评估，了解服务效果；并配合中心及外部中心对项目、

活动的相关评估工作。

（九）负责活动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涉及到劳务费签收、服务对

象签到、物品签领、印刷品等需保留原始材料的应保留原件，其余材

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保留电子档，确保活动中所有痕迹材料得以完整

保存。活动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1.筹备材料：投标文件、项目合同（协议）、活动实施方案、预

算审批单、现场布置图、设计稿等；

2.执行材料：现场人员（志愿者）分工图、主持词、领导（嘉宾）

发言稿、志愿者签到表、服务对象签到表、活动奖品领用表、活动简



报、新闻通稿等；

3.总结材料：活动总结、媒体报道清单、媒体报道、活动产出或

向资助方（甲方）提交的材料。

（十）负责活动宣传工作。与中心传播人员对接，制定传播计划，

并按计划实施。

（十一）活动管理中的其他事情。

第六条 中心为活动的顺利执行提供便利，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

管理权限内对活动的实施提供支持，并将活动纳入到项目的统一管理

之中；执行中心负责人应在活动需要整合组织资源时为活动负责人提

供保障，保障活动顺利进行。

第七条 活动负责人可以阶段性组织召开活动专题会议，邀请执

行中心负责人、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共同协商解决活

动筹备、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活动进行总结评估。

第八条 活动预算编制应按照中心相关活动预算标准合理合规进

行预算。活动负责人在预算范围内合理支出费用；在执行中单项支出

超出预算未达到 15%或未超过 500元时应提交项目负责人审核，无项

目负责人时直接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可以通过即时聊天工具进行初

审后补预算调整说明；单项支出超过预算达到 15%或超过 500元时应

提交预算调整申请，经副总干事或总干事审核后执行；单项支出预算

超过预算达到 50%且超过 2000元时，应经主任办公会议重新讨论审

核预算。

第九条 活动中应加强安全管理，活动场地应尽可能减少服务对

象参与中的安全隐患，并执行安全预案。

第十条 安排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应对志愿者提供必要的

培训、安全保障，并做好服务时长记录、志愿者表彰等管理工作，具

体要求参照《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项目（活动）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完成费用报销工



作，并提交活动相关过程材料供审核。未及时完成的纳入月度工作考

核。

第十二条 非项目内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相关过程材料电子

版及纸质版经审核后由综合行政部归档，属于项目内或一系列活动

的，由项目负责人存档，待项目结项后一并归档。

第十三条 活动报名、信息收集等表单应使用指定的管理平台，

长期通过网络联系的合作伙伴应使用企业微信。

第十四条 党建活动、团建活动按照党支部、团支部活动要求执

行，合作开展的单次活动、没有具体规定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 2022年 11月 4日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表决

通过。


